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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函
地址：403424臺中市西區三民路1段158號7
樓
承辦人：柯名純
電話：04-22218558分機63793
電子信箱：literature0526@taichung.
gov.tw(l為英文小寫、0為數字)

受文者：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2月22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地籍一字第112000799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 (387160000A_1120007990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內政部有關專業代理人代理網路申請「非全程網路申

請」登記案件，而申請人無法併同電子簽章，得採行電子

及紙本登記申請書混合檢附之簡化作法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內政部112年2月21日台內地字第1120261070號函辦

理，隨文檢送上開函文影本1份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地政事務所
副本：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地籍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J41120001808

■■■■■■第一課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2/02/22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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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0218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聯絡人：周于晴
聯絡電話：(02)23565241
傳真：(02)23566315
電子信箱：moi1767@mo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地政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2月21日
發文字號：台內地字第112026107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專業代理人代理網路申請「非全程網路申請」登記案

件，而申請人無法併同電子簽章，得採行電子及紙本登記

申請書混合檢附之簡化作法1案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111年12月20日台內地字第1110267750號函送研商

「推動網路申辦不動產登記」專案小組第5次會議紀錄結論

三辦理。

二、按非全程網路申請登記，登記申請書應為電子文件並完成

電子簽章，登記機關需俟書面文件到所後再行接收登記案

件及辦理收件（土地登記規則第70條之1、第70條之3、第

70條之5、網路申請土地登記及測量案件注意事項第4點及

第5點規定參照）。考量部分申請人可能未持有自然人憑證

或工商憑證，或因故未能配合電子簽章，爰地政士或律師

等專業代理人代理網路申請「非全程網路申請」登記案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61120007990

■■■■■■地籍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2/02/21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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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，已使用地政士或律師之自然人憑證確認身分，惟申請

人無法併同電子簽章者，得採行電子及紙本登記申請書混

合檢附之簡化作法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網路申辦用登記申請書之填載及簽章選擇：專業代理人

於數位櫃臺網站（以下簡稱申辦系統）代理網路申請

「非全程網路申請」登記案件，登記申請書仍應由代理

人（如有複代理人亦同）完成電子簽章，申請人因故無

法配合電子簽章者，得於申辦系統「義務人資料」或

「權利人資料」等頁面之「是否電子簽章」欄位點選

「否」，並於理由說明欄位輸入「已於紙本書表核章」

等相關原因，俾利了解。

(二)併同檢附已核章紙本登記申請書：申請人（權利人、義

務人）因未於申辦系統完成電子簽章，故紙本附件應併

同檢附經上開人員核章之紙本登記申請書（無需會同或

免予簽章除外）。紙本登記申請書得採下列形式擇一檢

附，以利登記機關收受申請文件並勾稽：

１、列印申辦系統所產製該案件經代理人（複代理人）電

子簽章且線上送出之網路申辦用登記申請書，申請人

逕於適當欄（如簽章欄、應簽註切結處等）蓋印。

２、另附完整填載之臨櫃申辦用登記申請書，且申請人及

代理人（複代理人）已於適當欄（如簽章欄、應簽註

切結處等）蓋印，並於備註欄註明「網路申辦流水

號」。

３、另附完整填載之臨櫃申辦用登記申請書，且申請人及

代理人（複代理人）已於適當欄（如簽章欄、應簽註

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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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結處等）蓋印，一併列印網路申辦用登記申請書附

案。

三、網路申請土地登記（登記申請線上辦）之業務主題海報及

懶人包，已置於本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（網址：

https://www.land.moi.gov.tw）/地政學堂/視覺化專區

「地政懶人包」及「海報文宣」項下，歡迎參酌運用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全國律師聯合會、各直轄市政府地政局、各縣
(市)政府

副本：

30


	387160000A_1120007990_print
	387160000A_1120007990_ATTACH1.pdf

